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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509      股票简称：天广中茂     公告编号：2020-051 

债券代码：112467     债券简称：16天广01 

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解除协议》 

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解除协议》签署后，宁波铭泽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不再持有公司股份表决权。 

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天广中茂”）于近日接到公

司股东陈秀玉女士、陈文团先生及宁波铭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泽

投资”）的通知，陈秀玉女士、陈文团先生与铭泽投资于 2020 年 5 月 11 日签署

了《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解除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解除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方 

1、委托方 

 甲方 1：陈秀玉 

甲方 2：陈文团 

  2、受托方 

乙方：宁波铭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甲方 1”、“甲方 2”合称“甲方”；“甲方”、“乙方”合称“双方”） 

（二）协议内容 

鉴于： 

甲方、乙方双方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甲方将合计

持有的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广中茂”）42,039 万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 16.87%）对应的股东表决权等股东权利委托给乙方行使。现甲乙双方经

友好协商一致，同意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解除原《表决权委托协议》。根据《中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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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互谅互

让的原则，就双方解除协议相关事宜达成如下条款，供双方共同遵守： 

第一条 协议解除 

1、原《表决权委托协议》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解除。自解除之日起，原协议中

双方约定的权利义务终止。 

2、双方同意，《表决权委托协议》项下约定的任何权利、义务不再对双方具

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就《表决权委托协议》互不负任何违约责任或其他责任。双

方无需履行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一方对所负的义务不履行不需向另一方承担任

何责任，任何一方不得就对方所负义务的未履行要求其他方承担责任。 

第二条 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甲方签字、乙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第三条 争议解决 

本协议的订立、履行及解释均适用中国法律规定等相关规定。因本协议产生

的争议或纠纷，各方同意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中国国

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照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在北京提起仲裁申请。 

第四条 违约条款 

甲乙双方应共同遵守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害

的，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五条 其他 

1、本协议任一方保证具有完全、独立的法律地位和法律能力签署、交付并履

行本协议；签署本协议并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不会违反任何有关法律、法规以及

政府命令；亦不会与甲乙双方签订的其他合同或者协议产生冲突。 

2、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协商解决并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不可分

割，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二、上述《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解除协议》的签署对公司影响 

上述《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解除》签署前后，各方持股数量及表决权情况如下： 

股  东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表决权

比例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陈秀玉 39,297  15.77% 0 39,297  15.77% 15.77% 

陈文团 2,742  1.10% 0 2,742  1.10%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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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泽投资 0 0 16.87% 0 0 0 

《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解除协议》签署后，铭泽投资不再持有天广中茂股份表

决权，陈秀玉及其一致行动人陈文团合计拥有天广中茂42,039万股股份的表决权，

占天广中茂总股本的 16.87%。 

三、其他说明 

1、公司已于同日披露陈秀玉女士及陈文团先生、铭泽投资作为信息披露义务

人编制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3 日披露在

巨潮资讯网上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二）》。 

2、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

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及时披露进展情况，并督促各方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 


